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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阳江市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暨南大学
一、 院校概况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

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学校目前是中

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共建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直属中央统战部管理。

学校学风浓郁，人才辈出，校友遍布世界各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暨南人”，尤以香港、澳门等

地较为集中。前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李岚清，著名侨领、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李光前，前泰国议会

主席、副总理许敦茂，中国两院院士谭其骧、邓锡铭、侯芙生、曾毅，烈士江上青、陈镇和（华侨）、

符保卢、符克（华侨），以及近年来内地和港澳台地区许多政府、工商及文教界知名人士均是暨南大

学不同时期的杰出校友。

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恪守“忠信笃敬”之校训，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学校积极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建校至今，共培养了

来自世界五大洲 17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 30 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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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肩负着为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地区培养人才光荣使命的暨

南大学更加任重道远。新时代全体暨南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及暨南大学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弘扬“忠信

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的暨南精神，坚持“质量是生命、创新是灵魂”的办学理念，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为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

学而努力奋斗。

暨南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继续教育工作，1986 年 7 月正式成立成人教育学院，1993 年

10 月更名为教育学院。教育学院主要承担成人高等教育，负责全校境内外成人教育管理与教学。30

余年来，教育学院经过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学院的工作内容，扩大招生规模，在 20 多个地区设置教

学点，开设文、理、经、医、工、法等 90 多个学科专业，为社会培养了成人本、专科毕业生 4 万多

人。

在办学过程中，教育学院的工作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1997 年暨南大学教育学院被

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授予“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评估优秀学校”称号，同年被广东省高教厅（现广东

省教育厅）授予“广东省普通高校函授教育先进单位”和“广东省夜大学教育先进单位”称号；2007

年暨南大学成人教育澳门教学点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优秀校外教学点”；2008 年被广东省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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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评为“成人教育先进单位”；2011 年被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评为“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

进集体”；2014 年被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评为“先进集体”。

教育学院始终紧跟学校的发展步伐，坚持与学校的办学宗旨相一致，力求在社会形成多专业、多

层次、多形式、高质量的成人高等教育格局，为社会输出更多全方位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二、招生对象

（一）招生对象和报名条件：报名面向所有在广东省阳江市辖区务工青年（包括外省籍），基本

条件如下：

1.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优良、

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1.3 一般应为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6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1.4 在各类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或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

1.5 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一年以上省内工厂或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广东省

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一年以上省内同一家工厂或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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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报考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技校等同等学历）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科

起点本科的考生必须具有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毕业证书必须是经教育部审定

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毕业证书。

1.7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主要是面向社会在职从业人员开展的非全日制教育，不招收各层次、各类

型的全日制形式学习的高等学历教育学生，不招收各级各类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在校学生（含全日制脱

产学习的自考学生）。

1.8 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2.1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

2.2 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不得报考。

2.3 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2.4 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2.5 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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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

专业类型 培养层次 专业名称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

年限

需修

学分
学习形式

技能型专业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电子商务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高升专

其他专业
专升本

行政管理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会计学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高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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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时间

2021 年 7 月 1 日-9 月 5 日（截止时间以各校时间为准）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报名网站：www.yuanmengjihua.com

（二）网上审核：网上报名三个工作日内登陆报名网站查看网络审核意见并按照审核意见准备相关资

料进行现场确认。

（三）现场确认：报名后留意网络审核意见以及电话、短信通知，按照审核意见的时间/地点及时提

交相关资料。

（四）组织考试：参加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五）审核公示：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的审核结果公布资助名单

（六）正式录取：考生在录取后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逾期不缴纳学费者将视

为自动放弃入 学资格，注销其学籍。 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学历验证结果者、在入学考

试中弄虚作假或舞弊者，不论 何时发现均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一切后果

自负。

（七）学员注册：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提供的资助名单通知学生注册缴费。

（注：以下每项内容均需包括时间及具体操作，填写内容以院校实际操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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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身份证、毕业证、单位证明、蓝底大一寸照片 4 张

七、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市财

政和社会募集资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

不予退还个人缴纳学费。

（二）考务费：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考入学考试收费标准

（三）教材费：约 300 元/学年

八、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阳江市阳东区昌和路 1 号

联系人：陈常春老师

联系电话：陈老师 18316132266（微信同号），林老师 13926363362（微信同号）

0662-6662818, 6662898

QQ：2166605 邮箱：21666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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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阳江市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一、 院校概况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1999 年，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管理、省市

共建、顺德区政府投资兴建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B 档建

设单位。

学校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制造业重镇佛山顺德，学校按照“起点高、体制新、有特色”的

办学要求，坚持以高等性统领职业性，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办学，确立“立足地方，以人为本，

崇尚品位，办出特色”的办学理念，秉承“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校训。在“以贡献求支

持，以服务求发展”的办学思路指导下，以智慧化、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为重点全面加强内涵建

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学校 2005 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2008 年被教育部财

政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2010 年被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第一批立项建设单位，以“优秀”成绩通过验收；2016 年成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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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一流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2019 年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B 档建设单

位。先后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公共机构能效

领跑者”、“全国绿化模范单位”、“首批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等多种荣誉称号。多

次入选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教学资源 50 强”、“创新创业示范校 50 强”。

学校环境优美、设施良好，校园占地面积 1749 亩，建筑面积 60 余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超过

13 亿元人民币，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超过 3.66 亿元人民币。学校拥有校内实训基地 35 个，实验

实训室 240 个，其中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 1 个，省级重点实训基地 15 个。

现有教职工 933 人，其中专任教师 731 人、高级职称 263 人，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省级教

学团队 8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人、省级教学名师 6 人、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5 人、南粤优

秀教师 7 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5 人、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培养

对象 5 人、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10 人。学校设有 11 个二级学院，开设有专业

55 个，其中“双高”高水平专业群 2 个（制冷与空调技术、家具艺术设计）、国家教育改革试点专业

2 个（制冷与空调技术、家具艺术设计）、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业 2 个（工业设计、烹饪工艺与营养）、

全国职业院校示范专业 3 个（制冷与空调技术、康复治疗技术、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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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立足地方、服务国家、放眼世界，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职院校为目标，努力把学校

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成为推动区域产业高端化和优质产

能走出去的有力支撑者，成为职业教育中国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职业院校的典型代表，成为颇具影响的

中国特色职教文化的传播者、推广者。

二、招生对象

（一）招生对象和报名条件：报名面向所有在广东省阳江市辖区务工青年（包括外省籍），基本

条件如下：

1.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优良、

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1.3 一般应为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6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1.4 在各类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或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

1.5 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一年以上省内工厂或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广东省

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一年以上省内同一家工厂或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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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报考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技校等同等学历）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科

起点本科的考生必须具有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毕业证书必须是经教育部审定

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毕业证书。

1.7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主要是面向社会在职从业人员开展的非全日制教育，不招收各层次、各类

型的全日制形式学习的高等学历教育学生，不招收各级各类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在校学生（含全日制脱

产学习的自考学生）。

1.8 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2.1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

2.2 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不得报考。

2.3 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2.4 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2.5 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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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

专业类型 培养层次 专业名称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

年限

需修

学分
学习形式

技能型专业 高升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烹饪工艺与营养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药学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其他专业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大数据与会计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函授（线上学习+面授）

四、报名时间

2021 年 7 月 1 日-9 月 5 日（截止时间以各校时间为准）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报名网站：www.yuanmengjihua.com

（二）网上审核：网上报名三个工作日内登陆报名网站查看网络审核意见并按照审核意见准备相

关资料进行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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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确认：报名后留意网络审核意见以及电话、短信通知，按照审核意见的时间/地点及

时提交相关资料。

（四）组织考试：参加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五）审核公示: 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的审核结果公布资助名单

（六）正式录取: 考生在录取后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逾期不缴纳学费者

将视为自动放弃入 学资格，注销其学籍。 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学历验证结果者、

在入学考试中弄虚作假或舞弊者，不论 何时发现均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

还，一切后果自负。

（七）学员注册: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提供的资助名单通知学生注册缴费。

（注：以下每项内容均需包括时间及具体操作，填写内容以院校实际操作为准。）

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身份证、毕业证、单位证明、蓝底大一寸照片 4 张

七、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

市财政和社会募集资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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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

业的，不予退还个人缴纳学费。

（二）考务费：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考入学考试收费标准

（三）教材费：约 300 元/学年（多退少补）

八、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阳江市阳东区昌和路 1 号

联系人：陈常春老师

联系电话：陈老师 18316132266（微信同号），林老师 13926363362（微信同号）

0662-6662818, 6662898

QQ：2166605 邮箱：2166605@qq.com


